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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招收见习人员公告

为促进我市高校毕业生就业稳定，结合我支队工作需要，现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收见习人员20名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1、 岗位类别
交通执法协管员
二、报名条件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工作责任心强。
（二）身体健康，体型端正，体重正常，无特殊缺陷，无残疾、重听、口吃、色盲。 
（三）毕业学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(含非全日制研究生，下同)、中职院校(含技工院校，下同)毕业生；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、中职院校毕业生； 16-24岁持《就业创业证》的已登记失业青年。热爱交通执法事业，交通管理、法律法学、警察、文秘、会计等专业优先。
（四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报名：
1.受过刑事处罚、治安管理处罚或少年管教的；
2.有较为严重的个人不良信用记录的；
3.曾经被行政拘留、收容教育或者被强制戒毒的；
三、报名程序和方法
（一）报名地点
报名人员需填写、提交《防城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见习人员报名登记表》（详见附件1），可以通过发送邮件的方式进行报名,也可现场提交报名。报名地址：防城港市港口区渔万路31号防城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综合科，邮箱地址：fcgjtzf@126.com。
（二）报名时间
2022年7月22日起至2022年8月21日止，上午8:30—12:00，下午15:00—16:00（节假日、双休日除外）。
联系人：农艳棠 ，联系电话：0770-2823685。
（三）资格审查
由单位工作小组根据报名条件对报名人员资格进行初审，初审合格后发出面试通知，未获面试资格者，不再另行通知。
（四）组织面试
获面试资格的报名人员（时间另行通知），面试当天需提交本人身份证、毕业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，凡提供材料情况不实者即取消面试资格。
四、录用程序和薪资待遇
（一）录用：经研究确定录用见习人员的，进行公示，公示期5天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按程序办理录用手续。
（二）待遇：对见习人员在就业见习期间给予1810元/月的基本生活补助，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见习期为3至12个月，见习期满如本单位有岗位需求可优先聘用。
 五、其他
本公告由防城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解释。 
 
附件：防城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见习人员报名登记表
 
 
         防城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
2022年7月22日    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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